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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。  

2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3.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．会议召开时间 

（1）现场会议：2020年4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:00开始 

（2）网络投票：2020年4月29日（星期三） 

   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上午

9:30～11:30，下午13:00～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

体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9:15～15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  

2．会议召开地点：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

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16号 

3．会议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

4．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5．现场会议主持人：齐铁栓董事长 

6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、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    1．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2人，所代表公司股份

数量 97,750,07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2,454,992股的53.5749%。其中：  

（1）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，代表股份数量  

97,696,279 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2,454,992股的53.5454%；  



 

 

    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，代表股份数

量 53,8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82,454,992股的0.0295%。 

（3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，代表股份 

4,039,471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2140%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，代

表股份  3,985,671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1845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，

代表股份 53,8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95%。 

2．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和高管出席了会议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，审议通过以下提案，表决结

果如下： 

1.00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

构性存款的提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7,711,679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607%；反

对26,7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3%；弃权11,700 股，占出席股

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2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 4,001,071 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0494%；反对  26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0.6610%；弃权11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896%。 

2.00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拟对河北昆仑制药有限公司原料药项目追

加投资的提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 97,723,379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727%；

反对26,7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3%；弃权0 股，占出席股东

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,012,771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99.3390%；反对26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6610%；弃权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3.00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央药业拟对河北昆仑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提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7,723,379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727%；

反对26,700 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3%；弃权0 股，占出席股东

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

 

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4,012,771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99.3390%；反对26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6610%；弃权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1．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天津扬名律师事务所 

2．律师姓名：李影、薛志权 

3．结论性意见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、召

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    1．《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 

    2．《天津扬名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0日 


